[bookmark: _GoBack]西城区支持基坑气膜技术应用奖励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西城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鼓励支持基坑气膜扬尘精细化管控技术应用，进一步提升区域绿色施工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基坑气膜”是指，参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基坑气膜技术导则〉的通知》（京建发〔2024〕196号）文件要求，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基坑施工等阶段，使用膜材将作业环境与外界环境分隔的施工工艺。
第三条  在西城区行政区划范围内，使用基坑气膜技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可申请奖励。
第四条  根据建设工程基坑气膜实际费用情况，实行差额奖励。
第五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
1.基坑气膜实际费用在100万元（含）以下的，奖励比例为30%；
2.基坑气膜实际费用在100万元（不含）~500 万元（含）的，奖励比例为25%；
3.基坑气膜实际费用在500万元（不含）以上的，奖励比例为20%，最高奖励不超过200万元。
基坑气膜水平投影面积每平米单价不应超过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工程造价相关范围。
第六条  使用基坑气膜技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已取得各级财政全额保障的，不纳入本办法奖励范围。
第七条  基坑气膜建设前，项目单位应制定基坑气膜建设可行性方案，开展专家论证，并将结果抄报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生态环境局。
第八条  基坑气膜投入使用后，区住房城市建设委适时组织区生态环境局、区财政局开展现场核实。
第九条  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住房城市建设委按年度或分阶段组织基坑气膜奖励申报。项目单位应向区生态环境局提出奖励申请，并提交相应申请材料（见附件）。
第十条  区生态环境局依据申请，会同区财政局、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开展联合审核，结合审核结果发放奖励。
第十一条  对于依本办法获得支持的项目单位，应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巡察、审计等工作。对于项目单位涉及提供虚假材料，违反相应承诺，套取奖励的，相关部门有权收回奖励，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二条  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市建设委、区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根据上级部门政策情况适时调整。

附件1

基坑气膜奖励申请资料清单
（目录）

1.基坑气膜奖励申报书；
2.项目单位法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3.基坑气膜项目合同；
4.实际发生费用的付款凭证；
5.基坑气膜实际使用照片（需体现工程项目名称、气膜内外部情况，照片需标注拍摄时间）；
6.基坑气膜奖励承诺书。



附件2

基坑气膜奖励申报书
（模板）

本单位      （单位名称）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在西城区      街道      路      工程项目，使用基坑气膜，投影面积为      平方米，实际费用为      万元。现申请奖励支持。

收款账户：              
开户银行：              
收款账号：              
申请单位：              （盖章）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基坑气膜奖励承诺书
（模板）

本单位      （单位名称），现就申请      工程项目基坑气膜奖励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bookmark: OLE_LINK4]本单位已充分理解并严格遵守《西城区支持基坑气膜技术应用奖励办法（试行）》的所有规定和要求，确保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若本单位在申请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或本承诺的行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接受相应处理，并退还已获得奖励。
本承诺书自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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